
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有关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以下称 CSTM 标准委员会

）团体标准（以下称 CSTM 标准）涉及专利的问题，规范标准管理工作，鼓励

创新与科技进步，促进标准合理采用新技术，保护社会公众和专利权人及相

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 CSTM 标准的有效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GB/T 20003.1 制定标准的特殊程序 第 l 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第 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和《中关村材料

试验联盟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制修订和实施 CSTM 标准过程中对涉及专利问题的处置。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专利包括有效的专利和专利申请。

第二章 标准涉及专利问题处置的宗旨与原则

第四条 CSTM 标准是以“以标准化推动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使命，以“让

世界可持续发展”为愿景，为促进中国材料与材料试验技术的发展，提高中国

材料与材料试验标准化水平为目标，鼓励标准起草者在制修订 CSTM 标准过程

中及时采纳必要专利，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第五条 CSTM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应是必要专利，即实施该项标准必不可少的专

利。

第六条 CSTM 标准中涉及专利问题的处理遵守披露原则、承诺许可原则、合理

无歧视原则和不介入原则 。



第七条 CSTM 标准委员会不负责对 CSTM 标准是否涉及专利进行识别，不负责对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CSTM 标准所涉及专利的有效性和专

利申请的范围等进行鉴别。

第三章 专利信息的披露

第八条 CSTM 标准中涉及专利问题遵守专利信息披露原则。参与 CSTM 标准制

修订的组织或个人间对其所知悉的必要专利，及时向 CSTM 领域（技术）委员

会进行披露 ，并提供专利信息及相同的证明材料 。

第九条 鼓励没有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个人在该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任

何阶 段披露其所知悉的必要专利，并将有关专利信息书面通知相关 CSTM（

领域或技术）委员会。

第十条 在披露必要专利时应填写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表 1），并将必要

专利信息披露表与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提交相关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

已授权的专利证明材料为专利证书复印件或扉页，已公开但尚未授权的专利

申请证明材料为专利公开通知书复印件或扉页，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的证明材

料为专利申请号和申请日期。

第十一条 参与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个人未按上述要求披露其所持有的必要

专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CSTM 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在对 CSTM 标准项目建议进行征求意见时，应

对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工作组提交的 CSTM 标准项目建议中涉及专利

的情况予以公布 。

第四章 专利许可声明



第十三条 CSTM 标准中涉及必要专利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应遵守承诺

许可 原则和合理无歧视原则，并做出基于公平、合理（包括免费或收取合

理许可费）和无歧视条件进行自愿性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在做出必要专利实

施许可声明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应填写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表

2）和/或通用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表 3)。

第十四条 CSTM 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涉及专利时，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

应及时获得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做出的专利许可声明。该声明应由专利权

人/专利申请人在以下三项内容中选择一项。

1.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组织

或个人在实施该 CSTM 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2.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合理无歧视基础上，收费许可任何组织或

个人在实施该 CSTM 标准时实施其专利；

3.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不同意按照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

第十五条 在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选择第十四条第三款的情况下，标准中不

应包括基于该专利的条款。

第十六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所作出的必要专利实施许可一经提交就不

可撤销，直到该标准的相关内容由于标准的修订导致已做出实施许可声明

的必要权利要求对于该标准的实施不再是必要的：只有后提交的专利实施许

可声明对标准实施者而言更宽松、更优惠时，才可以取代在先的实施许可声

明。

第十七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作出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时，应保证



其 不会以规避第十四条中所做出的实施许可声明为目的转让专利权或专利

申请权。对于己经向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工作组提交实施许可

声明的专利，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转移该专利时应当事先需知受让

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

约束。

第十八条 CSTM 标准制修订或实施过程中，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应将标准

中必 要专利的任何信息变更及时通知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这些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转移，专利申请被驳回、撤销、视为撤

回、视为放弃或恢复，专利权无效、终止或恢复等。

第十九条 涉及专利的 CSTM 标准报批时，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应同时向

CSTM 标准委员会提交专利信息、证明材料和专利许可声明。涉及专利但未获

得专利许可声明的 CSTM 标准草案暂不批准发布。

第二十条 CSTM 标准发布后，发现标准涉及专利且没有专利许可声明，CSTM

标准委员会应要求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人做出的专利许可声明，并报 CSTM 标准委员会。若专利权人/专利

申请人拒绝做出上述专利许可声明 ，CSTM 标准委员会应暂停实施该涉及专

利的 CSTM 标准，并要求相应的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修订该标准 。

第五章 涉及专利的 CSTM 标准有关要求

第二十一条 CSTM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应通过CSTM官网等渠道公布标准或标准

草案中涉及专利的信息。公布的相关信息至少包括涉及专利的标准或标准草

案 、已披露的专利清单(表 4)和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联系方式并及时

更新。



第二十二条 在 CSTM 标准制修订过程的每次会议期间，会议主持人都应提醒

参会 者慎重考虑标准草案中是否涉及专利，通告标准草案涉及专利的情 况

和询问参会者是否知悉 CSTM 标准草案涉及专利的尚未披露的必要 专利，并

将结果记录在会议纪要中。

第二十三条 在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封面上应给出征集潜

在必要专利的信息。在 CSTM 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任何阶段，一旦识别出标

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了必要专利并进行了相同的处理（第六章），应在相关阶

段以及其后的所有阶段的标准草案直至正式出版的 CSTM 标准中给出相同的

说明。如果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尚未识别出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应在

标准报批稿和正式出版的 CSTM 标准的前言中给出相同的说明。

第二十四条 在制修订CSTM标准过程中规范性引用了涉及专利的相关标准条

款时 ，应按第六章的规定获得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的实施许可申明。

第六章 涉及专利的 CSTM 标准制修订的特殊处理程序

第二十五条 在 CSTM 标准的提案及立项阶段，建议人在提交 CSTM 标准建议

书的同时，应报送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和已披露的专利清单。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在提交 CSTM 标准建议书时，应提交必要专利信息披露

表、证明材料和己披露的专利清单。CSTM 标准委员会在进行 CSTM 标准立项

公示时，应同时公布涉及专利的 CSTM 标准建议稿、己披露的专利清单和 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联系方式，鼓励组织和个人披露与其拥有或知悉的与 CSTM

标准有关的必要专利信息。

第二十六条 在 CSTM 标准的起草阶段，标准工作组应按第三章的规定披露自



身及关联者拥有的必要专利；不属于工作组的单位及个人应及时按规定要求

披露自身及关联者拥有的必要专利。标准工作组应联系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

或专利申请人，并在规定时间内按第四章规定获取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的

书面实施许可声明。标准工作组提交的标准草案征求意见材料中包括必要专

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己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第二十七条 涉及专利的 CSTM 标准在征求意见阶段，CSTM 领域（技术）委员

会应按第五章规定公布标准相关信息，并注明鼓励组织和个人按第三章规定

披露其所拥有和知悉的必要专利信息；对在征求意见阶段新收到的必要专利

信息披露应按第二十五条规定处置。

第二十八条 涉及专利的 CSTM 标准在审查和批准阶段，涉及专利的 CSTM 标

准应采取会议审查方式，审查内容至少包括 CSTM 标准是否满足第二十一条

要求及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己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必要专利实施

许可声明的完备性，并给出审查意见。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提交的 CSTM

标准报批材料中应包括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已披露的专利清单

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在标准通过批准前，如果发现了新的必要专利，

CSTM 标准委员会应终止标准报批程序，并依据第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处置后，

再履行批准程序 。

第二十九条 CSTM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对标准进行复

审；在 CSTM 标准复审过程中，CSTM 领域（技术）委员会应对标准中必要专

利的信息进行核实，并根据核实的结果确定标准的复审结论。

第三十条 CSTM 标准发布后，发现涉及专利但未有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CSTM

标准委员会秘书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的书面实



施许可声明，否则暂停该标准的实施，并由相关（领域或技术）委员会组织

修订。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由 CSTM 标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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